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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院字〔2019〕186 号

信阳师范学院关于印发

《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现将修订后的《信阳师范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

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9 年 10 月 24 日

信阳师范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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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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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师范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

（修 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

育部令第 41 号）和《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暂

行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依据学生所学专业的学科门类授予学士学位。

第二章 学位评定委员会

第三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、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

组成及其职责根据《信阳师范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》（信院

字〔2016〕47 号）确定。

第四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学士学位授予的

相关工作。

第三章 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查

第五条 对通过毕业资格审查的毕业生，各二级学院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对本学院毕业生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进行初步审查；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对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的授予学

士学位者名单进行汇总、复审，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

第四章 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和要求

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可授予学士学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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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纪

守法、品德端正、作风正派；

2．完成所学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和教学环节 （包

括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、各类实践教学等）并达到毕业总学分，

经审核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诸方面符合毕业条件；

3．已较好地掌握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

能，初步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其他专门工作的能力。

第七条 符合第六条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授予学士

学位：

1．因学术不端行为受记过及以上处分者；

2．考试作弊者；

3．学位课程首次考核不合格达 3 门及以上者；

4.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不应授予学士学位其他情形者。

第八条 由于第七条原因未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，毕业前表

现特别突出，且没有违法或严重违纪行为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

可申请学士学位：

1．被评为省级及以上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

秀共青团员”、“优秀共青团干部（模范团干部）”、“优秀毕业生”

等称号之一者；

2．在省级及以上科技作品、科技发明、电子设计、数学建

模、师范生教学技能等大赛中获得省级二等奖及以上者或获得国

家级优秀奖及以上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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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经自己勤奋努力，毕业当年考取硕士研究生、公务员等

综合表现优异者；

4. 积极参军报国，退役复学后表现突出者。

第九条 由于第七条原因未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，有下列情

况之一者，毕业后可申请补授学士学位：

1．毕业后两年内，在工作实践中获县（市）级及以上“先

进工作者”等称号者；

2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，见义勇为，为社会作出突出贡

献者；

3. 毕业当年参军入伍者。

第十条 符合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，申请或申请补授学士学

位的学生，必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提交相关原始证明材料，

所在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署意见，报校学位办公室

审核，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审议批准后，方可授予

或补授学士学位。

第十一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、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举行会议，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为有效；会议应以无记

名投票或举手形式进行表决，经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，会

议决定方能生效。

第十二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学士学位授予者名

单，由校长签字批准。

第十三条 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结合省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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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办有关文件另行制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原则上不得缺席学位评定

委员会会议；因故不能出席者应提前履行请假手续，经校学位评

定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批准后，可委托本单位他人列席会议。列

席人员不享有表决权。

第十五条 学士学位证书遗失不予补办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

会办公室出具学士学位证明书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相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，

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处理。


